
动。这里显然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下级

服从上级的行政关系。如出资者在确定经营者的责任目标

和相应的收益分配办法时，应通过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讨价

还价来达成，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达成。

（三）出资者不同于政府，是一个多元主体，不是一个单

一主体（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相应进行出资者财务

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而且，管理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出资

者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出资主体可以是国家和自然人，也

可以是法人企业；其次出资主体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即终极

的国家或自然人出资者将资本出给投资公司等资本经营主

体，投资公司又将资本出给A企业，A企业又以投资形式给B

企业出资，如此而往。与出资者系列相联系，必然形成出资

者财务系列。这个系列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出资者财务种

类：一是终极出资者对投资公司的财务管理；二是投资公司

对企业A，或企业A对企业B的财务管理。两者的不同在于投

资公司本身是行使单纯的出资功能的组织，而企业A和企

业B则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基于两者的职能不同，

出资主体在行使财务权力时，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必然存在

差别。如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对外投资，因而出资者必然

要采取各种手段确保投资公司投资的可行性，尤其是财务

上的可行性；企业A和企业B的主要职能是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增加收入、降低成本是其基本目标，因而出资者必然要

强化成本控制，并把这种成本与获取的收入联系起来进行

控制。
（四）出资者不同于经营者，它是以出资作为其基本行

为的，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相应出资者财务管理的内

容不同于经营者财务管理的内容。出资者的基本行为主要

是三个方面：一是投出资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外投资行

为。通过对外投资，形成或建立了出资者与经营者或接受投

资企业的资本关系，这种资本关系也是财务关系——投资

与接受投资的关系。二是监管经营者或企业运用好资本，以

确保资本保全和资本增值。出资者行使监管权力，必然要制

定各种财务、会计标准。这些标准实质上反映了出资者与经

营者或企业的财务关系——收益分配关系。三是调整资本

结构，包括把资本从接受投资企业转移出去，或者吸收其他

资本等，诸如兼并、收购、联合等，透过资本转移可以避免资

本风险，透过吸收其他资本，可以寻求更大的资本回报。调

整资本结构就是改变资本关系，这其中主要涉及财务关

系——投资与接受投资的关系被改变，收益分配关系的格

局也被改变。归结起来，出资者的主要行为是财务行为，出

资者财务管理的对象是投资、监管资本的运用、调整资本结

构的过程及其相关的财务关系。透过这些财务活动及其所

体现财务关系的管理，目的就是实现资本报酬最大化。与此

不同，经营者的基本行为是生产经营，为了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相应发生融资、投资和收益分配行为，这些行为过程必

然发生财务关系。但是，所有这些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发

生都是紧紧围绕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的，也称之为以经营活

动或商品运动为基础的资金运动。

总之，出资者财务或出资者财务管理是出资者为实现

资本报酬最大化，而对其投资、监管资本运用以及调整存量

资本结构的行为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的管理。
责任 编辑  秦中艮

建议·动态建议  

完 善《企业 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 两点建议

刘 宇  刘 斌

财政部颁 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规 定 了

以 资产清偿债务、债务转 为 资本、修改 其他 债务条件和以 上

三种方式的组合共四 种债务重组方式。其中以 修改其他债务

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将 重组债务的账 面价值减记

至将 来应付金额 ，减记 的金额作为债务重组收 益，计入当 期

损益。根据上述规 定，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在账务处理 时

不需要考虑债务的 时间价值 ，只 需将债务的终值——将来应

付金额和债务的 现 值——重组债务的账 面 价值进行直接比

较，以 确认 债务重组收 益。

笔者认 为 ，上述 处理 不 够严 谨，企 业在采用修改 其他 债

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时，应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那 么 ，在考

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 下，应如 何进行处理呢？笔者提 出以

下 两点建议：

1、在债务重组 日 ，以 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将来应付金

额的现值之间的 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并以 将来应付金额

的现值作为新的重组债务入账。

2、定期调整重组债务的账 面余额 ，即在会计期末通过计

算将来应付金额的现值，将期初 、期末重组债务的现值之 差作

为 当期应确认的 财务费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 实际 应 用中市场利率可能随时发

生变动，因此 在每一会计期末调整货币时间价值必 须按 照 当

期适用的市场利率查表获得对应的现值 系数，并全面计算重

组债务有效期间的 利息费 用和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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